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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阶段认识汉字时常见的差错
李昱

晨光出版社

摘　要：针对小学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在认识汉字过程中容易混淆的地方，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和反复查

阅资料，归纳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差错，并整理出个别特例，希望对促进基础教育中使用汉字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提供

参考，并对孩子们更好地传承中华汉字文化带来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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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实施，到现在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有力地推动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其

中第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

和标准”，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掌握汉字的要求。不难看

出，保证汉字基础知识的准确性，对实行这一法规的重

要性。第十一条“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这一条对出版物也提出了明确要

求。

涉及小学阶段汉字认识的出版物包括：教科书、辞

书、课外读物、练习册等。作为出版物的教辅，又与教

材结合紧密，对汉字规范使用的要求无疑更是十分必要

的。但在部分小学教辅中，针对汉字认识和书写的练习

却常常出现一些不易察觉的差错。就部编版小学语文教

科书而言，“识字表”中的汉字有3000个左右，“写字

表”中的汉字有2500个左右，包括多音字160多个。因

为这些汉字都是常用汉字，人们往往更容易根据经验或

习惯臆断，其中包括汉字的偏旁部首、读音、结构、笔

画、笔顺等方面。这些方面的误导如不及时更正，错误

的对汉字的认识很可能伴随孩子一生。因此，在孩子们

打基础的阶段，准确认识汉字十分必要。

准确认识汉字主要包括认、读、写、用等方面。

一、认

2019年秋，一年级语文上册教科书出现一个变化，

即改变一直以来先学拼音后学汉字的传统，先编排一个

集中识字单元，再编排两个拼音单元。对“先识字再学

拼音”的编排方式，教育部是这样解释的：这是综合考

虑汉字与拼音的关系、语文教材传承文化的功能、识字

教学的历史经验、一年级的教学实际等因素后作出的科

学设计。就汉字的特点而言，作为象形文字，它给人的

视觉感受更强，更容易从形象上识别记忆。特别是许多

偏旁相同的汉字，掌握一定的规律更容易识记。

有效掌握偏旁部首对认识汉字会很有帮助，但

许多人仍然有偏旁与部首就是一回事这样的误解。

其实偏旁与部首是有区别的，如“双人旁”“草字

头”“月字旁”“四点底”等，既是偏旁又是部

首，但“横”“竖”“点”“横折”等就只能算部

首，而不能算偏旁了。有几个部首，时常翻字典的

人也容易忽略它们的特别，如“龟”“虎”“香”

“音”“黄”“麻”“高”“鹿”“黑”“鼓”“

鼠”“鼻”等，它们本身就是部首。尤其是“麻”

部，许多字如“磨”“糜”“魔”等，人们往往会

把它们归到“广”部里去。像“鲁”这样的常用

字，如果我们以“日”或“斜刀头”为其部首查字

典是查不到的，它的部首应该是“鱼”部。而像

“竟”“章”“意”这样的字，都得查“音”部，

“章”查“十”部查不到，“意”用“心”部可查

到，“竟”用“儿”部可查到，但都不是规定的归

部。在小学初级阶段，我们还是推荐使用规定归部更

规范些。有些字的部首我们会根据类似情况推测，如

“刑”“剧”“刚”“创”“别”“判”“制”“刻”

等 的 部 首 是 “ 立 刀 旁 ” ， 我 们 会 认 为 “ 刘 ” 

“刊”“列”“划”“则”“利”“到”“剂”的部首

也是“立刀旁”，其实仔细查字典就会发现，后者的规

定归部并不是“立刀旁”。还有像“欣”这样的字，它

的规定归部到底是“斤”还是“欠”？“背”“脊”

是“月”部吗？“采”“悉”都是“爪字头”吗？

“昌”“冒”都是“日”部吗？这些都是容易被草率断

言的。还有个别汉字，如“所”，它的部首是“户”，

如果查一下“户”字的旧字形，就会理解这个部首的由

来了。有趣的是“鸭”和“鸡”这两个汉字，它们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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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同一个部首，让人有些出乎意料。“鸭”的部首是

“鸟”，而“鸡”的部首是“又”，难道它们不都属于

家禽吗？再仔细追究，原来它们的造字法各不相同，

“鸡”是象形字，而“鸭”是形声字。

某些汉字的偏旁部首有时会影响其结构的判断。

如“欠”“至”“谷”等的部首都是它本身，但是上

下结构，而不是独体字。“鼻”这样笔画多的字是上

下结构，但“高”“亮”“复”这样笔画相对少的却

是上中下结构。“做”是左右结构，但“树”是左中

右结构。“臣”是半包围结构，但“巨”是独体字。

“死”“发”“勿”也容易被误判，其实它们都是半包

围结构。

二、读

读汉字主要依据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

根据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我们应努力贯彻《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关于“初等教育应当

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的规定，保证受教育者掌握好汉语

拼音，并能够应用到语文学习、信息检索和处理的各个

方面，加强师资培训和督导检查。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声母表中的字母只有21

个，y、w只是起隔音作用的两个字母，并不列入声母

表。而在部编版教材中，这两个字母要求当作声母来处

理，这主要是为了在孩子们才接触汉语拼音时，降低学

习难度，不急于加入一些复杂的拼写规则。但y、w应与

认识整体认读音节yi、wu、yu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

i、u、ü作为音节时前面要加y或w，从而引出y、w和整

体认读音节yi、wu、yu。

汉字的读音在组成词语后的变化才是认读汉字最关

键的地方，其中尤以轻声、变调和儿化音的运用较易出

错。

1.轻声

轻声是汉字除四声外的一个特殊发音，特点是读

得又轻又短。轻声的运用与前后语音环境、语法和词

义有关。一些固定发轻声的词语，如我们熟悉的“眼

睛”“钥匙”“葡萄”“喜欢”等，一般都是第二个字

发轻声；而像“衙役”“卖弄”“盘算”“白净”等词

语的第二个字，本应发轻声的，我们往往会发原调；遇

到“盐巴”“喷嚏”“扑哧”“父亲”“母亲”等词

语，人们又会按经验，认为其第二个字应该发轻声。有

的字组成词语时，有时发原调，有时发轻声，如“地

方”“大方”中的“方”，“大人”中的“人”，“斯

文”中的“文”，“不得”中的“得”等，它们中许

多必须根据字义区别发音，不同的发音表示的词义有

时天差地别。例如，“贻笑大方”，这个词中的“大

方”发原调，是专家学者，内行的意思，指的是一类

人；而“出手大方”“举止大方”和“陈设大方”中的

“大方”，“方”应发轻声，意思分别是不吝啬、不拘

束和不俗气，都指一种状态。像“不得”这样的词，

“得”发原调和轻声都有不许、不能的意思，区别只

在于，用在动词前发原调，如“不得大声喧哗”；用

在动词和形容词后发轻声，如“动弹不得”“马虎不

得”。有的字的发音，我们会根据类似情况推测，如

“榔头”的“头”发轻声，我们就推测“斧头”的头也

发轻声；“先生”的“生”发轻声，我们就推测“医

生”的“生”也发轻声，其实不然。这样的词语还有

“认识”与“意识”，“运气”与“意气”，“指头”

与“肩头”，“盘算”与“打算”，“路上”与“天

上”，“还是”与“老是”，“热闹”与“吵闹”等。

其中“核桃”与“胡桃”尤其难以区分，因为《现代汉

语词典》中“核桃”的解释是“也叫胡桃”；而“胡

桃”的解释就是“核桃”。虽然它们就是一种事物，但

“核桃”的“桃”发轻声，“胡桃”的“桃”发原调。

同一个词，有时加了限定词就会改变声调，如“朋友”

的“友”发轻声，但“小朋友”的“友”发原调。关

于三字词语中的轻声，“差不多”“来不及”“说不

定”“巴不得”等中的“不”都发轻声；“舍不得”中

的“不”和“得”都发轻声；“不得了”“不得已”三

个字都发原调。名词和动词的叠词，一般情况下第二个

字发轻声，如“宝宝”“看看”，但形容词的叠词一般

发原调，如“悄悄”。“AABB”式词语大多发原调，如

“马马虎虎”“林林总总”“洋洋洒洒”；但有些第二

个字发轻声，如“叽叽喳喳”“大大咧咧”。“ABCC”

式词语，后面的叠词一般发原调。有一个字有些特别，

它是“衣裳”的“裳”，“裳”在这里并不是因为组成

了词语“衣裳”而变轻声，“裳”字的读音里原本就有

一个发音是轻声。这些看似简单却容易混淆的发音，有

的有规律可循，有的只能靠积累。

2.变调

变调指汉语的音节在连续发出时，其中有一些音节

的调值会受到后面的音调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改变的

现象，又称为连接变调，即是将声调变化之方法使用于

字词音节合并上的处理。变调主要出现在“一”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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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字中。“一”不是多音字，但在不同情况下使

用，声调会发生改变，为了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部编

版教材在注音时做了变通。“一”在单独使用、在句

子或词语结尾、作序数“第一”的省略时读一声。一

般情况下，在四声字前读二声，如“一阵风”“一件

衣服”等；在一声、二声、三声字前读四声，如“一

张纸”“一堂课”“一笔钱”等。“不”的本调是四

声，在动补结构的词语中间或相同词语中间读轻声，如

“会不会”“说不定”等；在四声字前读二声，如“不

对”“不会”等；在单用或词句末尾时仍读四声，如

“不，我不走，我就不!”；在一声二声三声字前也读

四声，如“不听”“不行”“不懂”等。

3.儿化音

儿化音是个别字的韵母因卷舌动作而发生的音变

现象，其书写方式是直接在前一个汉字的拼音后加

“r”，读时也与其前面的音节连在一起发音，不能分

开。小学教材中，尤其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儿歌、儿童

诗和短小的寓言故事较多，有时为了押韵的需要，或是

表示喜爱、亲切的感情色彩，可单独发儿的音，如“树

叶儿”“月牙儿”“花儿”“鱼儿”等，都发词尾儿的

本音，这与词根音没有关系。

三、写

在小学阶段，汉字书写时特别需要注意形近字的

辨析，特别是看上去差别不大的字，如“士”“土”，

“己”“已”“巳”，“千”“干”，“待”“侍”，

“夏”“复”，“候”“侯”等。还有的字看上去似乎有

两个偏旁，如“莲”“蓬”等，容易写成走之旁的字。

笔顺笔画方面也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

“泰”的下部是先写竖钩，再写点、提、撇、点；而

“脊”的上部是先写点、提、撇、点，再写撇和捺。

“巫”是先写横、竖，再写两个“人”，最后写横；而

“坐”是先写两个“人”，再写横、竖、横。“为”是

先写点，再写撇，再写横折勾，最后写点；而“办”是

先写横折勾，再写撇，最后写两点。“及”是先写撇，

再写横折折撇，最后写捺；而“乃”是先写横折折折

钩，再写撇。“杂”的第四画是竖钩，不是竖。“世”

的第二画是竖，而第五画是竖折。

四、用

汉字的运用更加复杂，就小学阶段而言，容

易混淆也是最需要厘清的是“像”与“像”，

“的”“地”“得”，“做”与“作”等。

“像”和“象”的混淆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直

到2001年10月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召开研讨会议，确定：“像”指用模仿、比

照等方法制成的人或物的形象，也包括光线经反射、折

射而形成的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图景，如“画像”“录

像”“音像”“声像”“偶像”“人像”“神像”“塑

像”“图像”“肖像”“绣像”“遗像”“影像”“摄

像”“显像管”等，都是人工做成的；“象”指自然

界、人或物的形态、样子，如“表象”“病象”“形

象”“脉象”“气象”“景象”“天象”“观象仪”

等，都是自然表现出来的。

在普通话里，“的、地、得”用作助词时都念轻声

“de”，但在书面语言里必须写成三个样子，写法截然

不同，不少同学难以区分它们，使用时往往会张冠李

戴。这三个结构助词，可以说是附着性最强，而独立性

最差的一类词，主要用途是附在词、词组或句子上表示

一定的附加意义。在句子里，在定语后面写作“的”，

在状语后面写作“地”，在补语前写作“得”。它们各

有各的用途，原则上不能混用，以免出现语法上的错

误。

“作”和“做”，抽象意义的词语、书面词语多写

作“作”，如“作文、作对、作罢、作怪、作战”；具

体东西的制造写成“做”，如“做桌子、做衣服、做

饭”。

总之，在汉字认识这样看似简单的内容中，往往更

容易出现误判的情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放下固有认

识，多查证，多积累。在初等教育阶段，规范读写汉字

对孩子们具有夯实基础的作用。要帮助孩子们从小树

立准确认识汉字的意识，形成准确认识汉字的习惯。同

时，孩子们可通过准确识字了解中华文化，进而热爱中

华文化，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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